
全国跳绳赛事参赛指南 

 

一、 参赛队伍报名流程 

（一）报名首页 

 

（二）操作页面 

1.选择要报名的队伍 

 

2．队伍的个人项目（组别栏位可下拉选择） 



 

3.队伍的团体项目 

 团体项目组合较多，为减少报名难度，先筛选要报名的项目和组别，在

筛选的结果中选择运动员报名。报名时请阅读官网发布的报名章程，不同

的项目所允许报名的组别有所不同。 

举个例子：“4*45秒交互绳接力”“，“两人同步花样自选中级“项目报名步

骤： 

a.勾选 4*45秒交互绳接力、和两人同步花样自选中级对应的复选框。 

b.勾选要报名的组别，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 

c.在确认后的结果中，可查询到满足项目报名条件的参赛人员。 

d.勾选参赛人员报名。（操作下的分组报名：同一个项目组别分为多个小组

参赛） 



 

 

4.报名情况预览： 

 a.预览报名信息是否正确，不正确可退回上一步继续修改。 

 b.添加随队人员按钮，增加随队人员信息，若无不填写。 



 

c.生成报名表：点击该按钮后，继续填写发票信息等。也可退回上一步进

行修改。 



 

5.确认报名完成 

a.填写发票信息。 

b.有其他要求等，可在备注中填写。 

c.点击确认完成后，提交中心审核，审核期间不可能修改。若报名有误请

联系全国跳绳推广中心人员驳回，驳回后方可修改。  



二、 比赛场地 

（一）场地大小 

1.计数赛场地：5米×5米； 

2.3分钟 10人长绳“8”字跳，只要求两名摇绳运动员的间距不小于 3.6米； 

3.花样赛场地 12*12米； 

4.小、大型集体自编赛、规定赛场地：不小于 15米×15米。 

（二）比赛场地的地面平整光滑，为优质运动木地板或跳绳专用塑胶场地，

无影响比赛的隐患。 

（三）比赛场地界线宽为 5 厘米，线宽不包括在场地内，颜色应与场地有

明显区别。 

（四）在比赛中允许有一名团队辅助人员在场地顶角 1米×1米的指定区域

内坐着或蹲下，协助或指导队员更好的发挥水平，但不能影响裁判员执裁

工作。 

 



 

图 2-1  跳绳比赛场地示意图（单位：米） 

  



三、比赛器材 

（一）比赛用绳及其它设施须经组委会审定，如有违反，计数赛每出现一

次，主裁判在总成绩扣 5个；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赛，每出现一次，

按一次大失误计算。 

（二）比赛用绳必须达到符合人体安全的环保要求（无毒、无害、无异味），

绳体及手柄长短、粗细、颜色、形状、结构、材料和重量不限，也可使用

不带手柄的绳具。比赛用绳可做适当修饰，但不得有安全隐患和影响裁判

员判断的饰物。 

（三）不可使用外部助力器材。 

（四）在个人绳的比赛中，每名运动员只能使用 1 根绳子；在车轮跳、交

互绳的比赛中，每队只能使用一副（两根）绳子；在集体自编赛中，长度

在 7 米以上的绳子才能算作长绳，上场前由主裁判测量。绳具不符按一次

大失误计算。 

（五） 速度赛使用电子计数设备。  



四、比赛服装 

（一）正确着装 

1.头发必须固定在头上，在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赛中出现松散，发

饰掉落，每出现一次，主裁判按一次大失误计算，速度赛中，每出现一次，

总成绩扣除 5次； 

2.必须穿着跳绳鞋进行比赛，违反者，取消比赛资格； 

3.女运动员可以化淡妆； 

4.比赛服上禁止使用松散的装饰，在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赛中出现

松散，发饰掉落，每出现一次，主裁判按一次大失误计算，速度赛中，每

出现一次，总成绩扣除 5次； 

5.禁止佩戴饰物（如手表、项链、耳环等悬垂物），在花样赛、集体自编赛、

规定赛中出现松散，发饰掉落，每出现一次，主裁判按一次大失误计算，

速度赛中，每出现一次，总成绩扣除 5次； 

6.禁止穿有描绘战争、暴力、色情、宗教为主题的服装，违反者，取消比

赛资格。 

（二）比赛服要求 

1.各代表队须统一比赛服装，男女运动员服装款式、颜色应搭配合理； 

2.运动员比赛服装要合体，修饰要适度，不能影响运动，可穿短袖或无袖

修身型运动衫、短裤或紧身裤； 

3.运动员服装根据比赛要求，可在衣服的背面印有面积合适、位置统一的

姓名、队名、号码、赞助商标志等。但不得印带有不文雅及与本项运动不

符的设计或字样； 



4.服装没有按照以上要求的，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赛，每在场上出

现一次，按一次大失误计算；计数赛没出现一次，扣除 5 个，由主裁判进

行扣分。  



五、比赛口令 

（一）计数赛：均采用电子播音口令，比赛开始口令为“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预备——跳（或哨音）”，结束口令为“停（或哨音）”，比

赛中间会有阶段性时间提示，接力项目“换”口令下达后，下一名运动员

方可接力转换。 

（二）花样赛、规定赛、集体自编赛及连续多摇跳比赛：开始口令为“裁

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可以开始”；花样赛、规定赛和集体自编赛在

给“停或时间到”的提示后,超时部分的展演，裁判不再评分。 

六、赛场礼仪 

（一）运动员在入场后，动作开始前和结束后，积极的向裁判组和观众鞠

躬行礼（绳礼），在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赛中违反要求的，每出现一

次，按一次大失误计算，速度赛中，每出现一次，总成绩扣除 5次。 

绳礼：运动员右脚站立，左脚脚跟着地，脚心踩住绳子中间位置，两手各

握一绳柄拉绳于身体两侧，鞠躬示意。 

（二）在任何比赛中，运动员发出不文明的用语时，取消比赛资格。 

（三）比赛中运动员不得嚼口香糖等食物，在花样赛、集体自编赛、规定

赛中违反要求的，每出现一次，按一次大失误计算，速度赛中，每出现一

次，总成绩扣除 5次。 

 

七、 比赛顺序 

在总裁判长的监督下，由编排记录组随机生成或抽签决定比赛顺序。若

有决赛时，比赛顺序按照预赛成绩由低到高排定。若预赛名次相同，则由

编排记录组抽签决定决赛的顺序。 



八、 检  录 

运动员须在赛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并检查服装和绳具。赛前

20分钟进行第一次检录，赛前 10分钟进行第二次检录。 

九、 弃权与重赛 

（一）超过检录时间 5分钟未到场按弃权处理。 

（二）超过比赛时间 1分钟不能上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三）比赛中运动员因受伤，治疗后不能继续比赛，则判受伤运动员弃权。 

（四）比赛中手柄脱离、断绳、播音中断或其他非人为因素等造成比赛无

法继续，经主裁判批准后，可进行重赛。 

十、比赛无效 

在计数赛中，每名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只能采用一种跳绳姿势，不得

变换。否则，由主裁判判罚其比赛成绩无效，并取消本项目比赛资格。 

十一、参赛人员规定 

参赛人员须认真遵守组委会的各项规定，保持良好的赛风赛纪，并遵

守以下规定： 

（一）参赛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并经医院体检合格； 

（二）各运动队应公平竞争，服从裁判的判罚； 

（三）任何参赛人员不得在比赛期间对裁判人员施加影响和干扰，不得向

裁判人员赠送礼品或礼金等； 

（四）除速度赛外，参赛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场上运动员进行提示或指

导。 

（五）运动员每次只能代表一个单位一个组别参赛，不得冒名顶替，违者



将被取消所有项目的比赛成绩。 

（六）教练必须凭本人的教练证随队员同时进、出比赛场地；队员比赛时，

必须在规定区域坐着或蹲下；不得在比赛时大声喧哗，影响裁判执裁，违

者裁判长将向大会通报取消该队伍的比赛临场指导。 

（七）拍照时禁止使用闪光灯等影响运动员比赛的器材。 

（八）参赛人员不得服用兴奋剂。 

（九）参赛人员应尊重他人，在发挥自身最高水平的同时，也要为别人的

成功与进步喝彩。 

 


